木兰乡既有房屋安全长效管理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我乡既有房屋安全长效管控机制，保障城镇及农村既有房屋安全，根据《石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城县城镇既有房屋安全长效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2022〕31）号文件精神，结合我乡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落实安全发展理念,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遵循“属地管理、规范使用、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确保安全”的原则，进一步建立健全全乡既有房屋安全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强化房屋安全跟踪管理意识和房屋安全主体责任，对排查出的疑似危险房屋落实监管责任和责任人，完善应急处置机制，落实安全保障措施，坚决防范房屋安全事故。

二、组织机构

成立木兰乡既有房屋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其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任汉龙    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副 组 长：刘志彬    乡执法大队长

成    员：乡住建干事、各驻村（居）领导、各村（居）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乡执法大队办公室，刘志彬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具体事务。

三、工作机制

（一）网格普查机制

建立既有房屋安全网格化全面彻底普查登记制度，严格落实网格单元内房屋安全网格化普查，网格化协同推进，快速摸排、务实摸排、精准摸排，做到全覆盖、无死角排查，确保隐患排查工作落实落细，不漏一处安全隐患。充分发挥各级房屋安全网格员的作用，全面收集全乡既有房屋地理信息、建筑信息、产权人信息等数据信息，2022年6月20日前全面完成全县城镇既有房屋数据台账（详见附件1）,报乡住建干事处。

（二）重点筛查机制

依据房屋基础数据,按建设年代、房屋结构情况，对既有房屋进行分类管理，健全全乡房屋档案和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注重突出工作重点,重点排查2000年前建成的既有房屋（包括居住建筑、商业建筑、公共建筑、工业建筑），特别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建造的房屋，以及建设标准较低、失修失养严重的房屋，及时掌握房屋安全和房屋管理维护状况，对重点安全隐患房屋建立详细台账。

（三）联动监测机制

建立社会协调联动、群防群治的监测机制，构建属地监测、行业部门监测、权属单位监测、广大群众监测等多方联动的监测格局，充分发挥属地网格员、房屋业主和使用人、社区居民群众的日常监测作用，织密房屋安全监测网。系统做好房屋安全动态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置隐患。

（四）隐患治理机制

坚持“边排查、边整治”“一房一方案”“一项一销号”，及时消除房屋重大安全隐患。排查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及时建立台账（附件2）并报送乡住建干事处。按照隐患大小和危房等级进行分类处置，制定行之有效的整治方案和措施，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人，限时整改，实行销号管理。可以通过腾空房屋、责令停产停业、维修加固、断水断电、整体拆除等方式实施整治，彻底消除安全隐患，严格整改闭环管理。

四、责任分工

（一）木兰居委会负责圩镇范围内房屋建筑的排查整治。

（二）各村委会负责村委会辖区内房屋建筑的排查整治。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

各责任单位要切实加强领导，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形成工作合力，依法依规有序开展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及时排查和消除房屋安全风险隐患，确保房屋安全。

（二）强化宣传引导

各责任单位要加强宣传教育，促使房屋安全责任人充分认识自身对房屋安全使用、维护、管理应尽责任和义务，明确房屋所有权人是房屋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房屋所有权人下落不明或者权属不清的，由房屋实际使用人或者管理人承担房屋安全责任。对排查发现的房屋安全隐患要不畏难、不回避、不拖延，立即实施整改，坚决克服侥幸、麻痹思想，确保房屋安全。

附件：1.木兰乡既有房屋安全排查情况明细表

2.木兰乡疑似危险房屋动态监测工作情况明细表

附件1
木兰乡既有房屋安全排查情况明细表
	序号
	街道/乡镇
	房屋名称
	坐落

地址
	户数

（户）
	户主（楼 长）姓名/单位名称
	业主电话号码
	建筑面积（㎡）
	建筑层数
	建造年代
	屋构 房结
	屋别 房类
	产权

类别
	用况 使情
	安全

状态
	整治

情况
	网格巡查 员姓名
	网格巡查 员电话
	整治销号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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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房屋结构选项：砖混、框架、砖木、上木、钢结构、其他；房屋类别选项：居住建筑、商业建筑、公共建筑、工业建筑；产权类别选项：自建房、商品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公租房、非住宅、经营性场所、其他；使用情况选项：自用、出租、闲置、营业、其他；安全状态选项：完好、疑似隐患、 存在隐患、危房；整治情况选项：已整治、正整治、待整治。
附件2
木兰乡疑似危险房屋动态监测工作情况明细表

	序号
	街道/乡镇
	房屋名称
	坐落地址
	户数 （户）
	户主（楼长）姓名/单位名称
	业主电话号码
	建筑面积（m2）
	建筑 层数
	建造

年代
	屋构 房结
	屋别 房类
	产权类 别
	用况 使情
	安全状 态
	整治

情况
	监测责任 人姓名
	监测责任 人电话
	完成整治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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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房屋结构选项：砖混、框架、砖木、土木、钢结构、其他；房屋类别选项：居住建筑、商业建筑、公共建筑、工业建筑；产权类别选项：自建房 、商品房、房改房、经济适用房、公租房、非住宅、经营性场所、其他；使用情况选项：自用、出租、闲置、营业、其他；安全隐患选项：基础、墙体、梁板 柱、外墙脱落、其他隐患；整治情况选项：已整治、正整治、待整治。

（此页无正文）

木兰乡党政办                   2022年 5月11 日印发


